
屏東縣大鵬灣風景特定區(遊三區)

國際觀光遊憩設施興建營運移轉案 公聽會
112.07.21

青洲濱海遊憩區
鵬灣跨海大橋

遊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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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備註

10:00~10:30 報到、領取資料 -

10:30~10:35 開場及主席致詞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35~11:00 基本資料、規劃內容說明 城都顧問公司

11:00~11:30 提問回應與說明
1.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 城都顧問公司

11:30~11:40 主席結論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1:40 會議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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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目的及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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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辦理緣起及說明

◼ 遊三區位處大鵬灣灣域西南側，緊鄰大鵬灣之出海口，藉由深

化海灣度假之獨特性，整體以國際級海灣villa度假區做為發展

潛力，強化獨具特色之國際觀光產業市場發展，建設發展期能

整合海灣景觀，建設具住宿、餐飲、購物或休閒設施等項目，

期能吸引國際旅客到訪

◼ 本處依據「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依政

策公告找尋專業興建營運團隊並提出可行性評估報告，期望未

來能提供大眾更優質的觀光休閒遊憩環境

◼ 目前為政策公告之初審階段，本處將於會議中說明本案辦理情

形及可行性評估報告之規劃構想，本案期透過公聽會之辦理，

廣泛蒐集在地居民、民間團體、專家學者與相關機關等相關意

見，以求可行性評估內容及配套措施周延，後續再正式辦理公

開徵求之招商公告

初審階段

公開徵求階段

甄審會評審階段

議約及簽約階段

111年12月9日~ 112年3月10日
政策公告階段



5

法源依據－公聽會辦理

落實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原則，
確保社會大眾及使用者權益

依據「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第6條規定：

◼ 主辦機關於申請人提出可行性評估報告後，辦理初審程序，依本法第六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辦理公聽會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6-1條規定：
◼ 主辦機關依本法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應先進行可行性評估

◼ 可行性評估應納入計畫促進公共利益具體項目、內容及欲達成之目標，

並於該公共建設所在鄉鎮邀集專家學者、地方居民與民間團體舉行公聽會

◼ 對於專家學者、地方居民與民間團體之建議或反對意見，主辦機關如不採納，

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中具體說明不採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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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進度說明

◼ 依據「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第6條

◼ 本案目前為「初審階段」

◼ 本案於112年6月20日辦理完成可行性評估報告審查

• 第一順位入圍申請人：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 後續由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優先辦理公聽會、協商政府承諾
及配合事項，並經本處審查核定可行性評估報告，始完成初審階段

初審階段

112年6月20日
可行性評估報告審查

公聽會

可行性評估報告核定

公開徵求階段

甄審會評審階段

議約及簽約階段

協商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

111年12月9日~ 112年3月10日
政策公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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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112年12月甄審會評審出最優申請人，113年2月完成簽約

註：執行進度得視實際推動情形調整

預計時程

初審階段 公開徵求階段

政策公告 可行性評估報告 初審/合格申請人

鵬管處 申請人 鵬管處

• 審查可行性評估報告

•辦理公聽會
• 協商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
• 核定可行性評估報告

招商文件 投資計畫書

鵬管處 申請人

評選/最優申請人 議約/簽約

鵬管處 鵬管處/
最優申請人

預計112年12月 預計113年2月

甄審會
評審階段

政策公告
階段

議約簽約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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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基地環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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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基本資料

分區 土地面積（公頃） 權屬

遊三區 42.37 中華民國

項目 建蔽率 容積率

遊三區 不得大於15% 不得大於45%

◼ 土地面積與權屬

本案政策公告範圍位於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內之「遊三區」
土地面積合計約42.37公頃

◼ 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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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基本資料

使用分區 遊憩區

容許使用項目

1. 室內遊憩設施

2. 戶外遊憩設施

3. 水岸遊憩設施

4. 管理服務及會議設施

5. 文化史蹟保存或展示設施

6. 生態體系、環境保護綠化及解說設施

7. 特產及商品展售設施

8. 休閒運動設施

9. 旅遊住宿設施

10.餐飲及購物設施

11.交通服務設施（含碼頭、加油站等設施）

12.高爾夫球場（限遊二遊憩區）

13.其他經中央觀光主管機關核准之設施

◼ 土地容許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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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洲濱海遊憩區
鵬灣跨海大橋

遊三區現況為空置地，現況陸域面積
約占66%，水域面積約占34%

地號 面積（公頃） 比例

陸域 27.84 66%

水域 14.53 34%

總面積 42.37 100%

實際應以測量鑑界為準，僅供參考

◼ 使用現況

基地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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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琉球
屏128-1

林邊車站

鎮安車站

遊艇港區 遊一區

左岸濕地

右岸濕地

落日灣

濱灣之心

帆船基地

青洲濱海遊憩區

崎峰濕地

東隆宮

華僑市場

東港小鎮
（漁村文化、美食、迎王平安祭）

鹽琉線 東琉線

林邊
（濕地觀光資源）

遊二區

遊三區

王船博物館

東港渡船碼頭

鹽埔漁港

鵬灣跨海大橋

基地區位

緊鄰國道3號交通便捷，周邊觀光資源豐富

➢ 高雄左營高鐵站50分鐘

➢ 高雄小港機場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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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評估報告
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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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規劃構想僅供參考，實際應以公告招商申請人提出方案為準

發展定位

國際級海灣VILLA渡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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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規劃構想僅供參考，實際應以公告招商申請人提出方案為準

發展理念及三大發展主軸

販賣「生活」的優質渡假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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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分區構想

◼ 南島風情渡假VILLA區

◼ 濱海國際觀光飯店區

◼ 海上屋渡假別墅區

◼ 濱灣水上樂園

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規劃構想僅供參考，實際應以公告招商申請人提出方案為準

四個主要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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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主要發展區-南島風情渡假VILLA區

別墅與周邊綠植相互呼應，營造綠色生態景觀、環湖渡假住宿氛圍

整體規劃構想

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規劃構想僅供參考，實際應以公告招商申請人提出方案為準

觀湖居VILLA

紅樹林
生態水域

觀湖居V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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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主要發展區-濱海國際觀光飯店區

飯店以永續建築和海洋文化體驗，規劃商業空間、室內親子娛樂室、主題餐廳等

整體規劃構想

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規劃構想僅供參考，實際應以公告招商申請人提出方案為準

濱灣綠洲酒店

植物園

濱灣綠洲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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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主要發展區-海上屋渡假別墅區

規劃海洋之翼為水上渡假屋，提供不同的住宿體驗

整體規劃構想

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規劃構想僅供參考，實際應以公告招商申請人提出方案為準

海洋之星
渡假會館

海洋之翼

綠能接駁車
海景步道

海洋之翼

海洋之星

綠能接駁車
海景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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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主要發展區-濱灣水上樂園

規劃遊客中心及水樂園提供水上活動、品嘗美食等多功能場所

整體規劃構想

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規劃構想僅供參考，實際應以公告招商申請人提出方案為準

活動市集

人工沙灘

遊客中心

水上氣墊
遊樂設施

水樂園

遊客中心 人工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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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親睦鄰及回饋計畫

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規劃構想僅供參考，實際應以公告招商申請人提出方案為準

優先聘用
當地居民

舉辦開放日活動
屏東縣、市民
享優惠票價

優先選用
在地品牌與產品

提供水域遊憩課程、
遊憩體驗活動

優先任用屏東縣、市在地
居民，其中保留一定就業
機會予東港鎮、林邊鄉在
地居民；其中原大鵬灣養
殖拆遷戶，如具相關專業
職能適任者優先晉用。

每年例行舉辦2 天在地鄉
親回饋日體驗活動，屏東
縣、市居民憑證門票享特
價優惠，並提供部分園內
設施優惠價格。

商場、攤位保留一定比例
提供給在地品牌、攤商進
駐；餐飲食材優先使用屏
東在地農漁產品

針對屏東縣、市國高中
小提供優惠價之水上遊
憩活動與遊憩體驗活動，
包含SUP立槳體驗與水上
氣墊遊樂園等項目

公務機關
享優惠票價

提供國內公務人員平日於
園區舉辦教育訓練活動或
持國民旅遊卡住宿享專案
優惠。

會員享
遊一、遊二區
遊憩消費優惠

與相鄰遊憩據點策略合作，
提供遊三區會員專屬優惠，
享遊一、遊二區擊球、門
票、餐飲、遊憩、購物優
惠。

遊一
遊二
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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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效益評估

閒置土地資產 活化利用

融合大鵬灣獨特天然資源，提升土地運用效益
創造資產價值，提供全民共享的渡假聖地

連結地方觀光遊憩產業、提供就業機會

結合地方資源及產業，規劃套裝行程
深刻體驗大鵬灣人文風情，活絡地方產業共榮發展

促發旅遊商機，為地方帶來就業機會

延伸水上活動遊憩動線，帶動地區海上運動風潮

規劃濱灣水上樂園區
結合地區相關遊憩業者，共同推廣海上運動

提供遊客從海上暢玩大鵬灣

撙節政府支出，增加地方政府稅收
促進地方建設發展

引進國際知名渡假酒店品牌
打造國際級渡假勝地

打進國際市場，為地區注入新活力
開啟大鵬灣的國際知名度與能見度

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規劃構想僅供參考，實際應以公告招商申請人提出方案為準



青洲濱海遊憩區
鵬灣跨海大橋

遊三區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